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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 师 范 大 学 
关于印发《山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 

准入制度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，强化学生的实验室安全与环

境保护责任意识，普及安全与环境保护知识，防止和减少事故发

生，保证实验室教学科研工作正常有序运行，确保师生员工生命

与实验室财产安全，特制定《山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制

度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山西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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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

（试 行） 

 

第一条 适用范围 

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生、研究生和未进行过安全准入

制度培训的实验室工作人员。 

第二条 工作职责 

1.实验设备处负责全校实验室安全与环境制度建设、监督执

行、宣传教育和考核工作。 

2.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从 2017 年下半年起实施，凡在适用

范围内的相关人员必须参加培训学习，取得准入资格。 

3.各学院（中心、研究院）具体负责对学生开展实验室安全

与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，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培训。 

4.实验设备处和相关学院应对进入实验室操作的人员进行

检查，对未取得准入资格进入实验室操作的人员，一经查实，将

追究实验室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。 

第三条 培训内容 

1.国家和地方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

法规以及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。 

2.实验室一般性安全、环境保护及废弃物处理常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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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理化生实验室的专项安全与环境保护知识。 

4.大型仪器设备的操作维护保养知识。 

5.实验室安全消防知识、实验室急救知识与事故应急处理预

案。 

第四条 培训方式 

1.采取集中学习的方式进行培训，本科生由学院集中组织培

训 6个课时，研究生可采取集中学习或自主学习，学习时间不少

于 6个课时。学习结束由学院组织考核，考核通过者发放安全准

入证书。 

2.物信学院、化材学院、生命学院、地理学院、食品学院的

本科生、研究生和实验员必须参加培训。 

第五条 本制度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实验设备处

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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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各位校领导 

发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 

山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16 日印发 


